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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权属清晰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处置

权属清晰农村集体土地房屋的司法处置，受限于土地管理法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法院在执行中能否处置此类房屋一直备受争议。

近年来，温州地区法院勇于担当、开拓创新，大力推进权属清晰农村

集体土地房屋处置。温州市中院、市国土资源局于2007年期间联合出台

《关于协助人民法院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暂行规定》，就农村集

体土地房屋司法处置作出相关规定。

根据上述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所占的集体土地必须具有合法权

源依据，受让人必须是土地所在地的县（市、区）具有农业户口人员，相较

于其他地区将竞买人资格限定在土地所在村集体组织成员，该规定扩大

了竞买人范围，促使温州地区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处置成交率和溢价率大

幅增长。

2015-2020年，龙湾区法院处置农村集体土地房屋125处，处置金

额达1.77亿元。

创新权属瑕疵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处置

受历史遗留等因素影响，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建造审批不规范、农民未

经审批在宅基地上建造房屋等现象在龙湾区较为普遍，致使农村集体土

地房屋单证或者无证的情况大量存在。

执行中，因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农村集体土地房屋的权属存在上述

瑕疵等问题，导致当事人无法办理房屋初始登记或者过户登记。以往，此

类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基本未予以司法处置，这也造成了债权人权益得不

到实现而被执行人名下又有财产未处置的矛盾局面。

龙湾区法院“处置”权属瑕疵农村集体土地房屋，主要是配合区政府

的大拆大改工作，由征收部门对权属瑕疵农村集体土地房屋进行征收，而

法院对征收补偿款中的奖励部分豁免执行，由征收部门直接支付给被执

行人，作为生活必需费用。

由于纳入征收范围的权属瑕疵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毕竟是少数，权属

瑕疵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处置整体推进速度仍较为缓慢，这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执行工作的质效。为此，该院在权属清晰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司法

处置和涉征收权属瑕疵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司法处置的经验基础上，探索

权属瑕疵农村集体土地房屋的司法处置模式。

2020年初，该院将权属瑕疵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司法处置工作，作为

民主法制领域和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工作项目，上报给区委政法委。

权属瑕疵农村集体土地房屋的形成，原因错综复杂，若需司法处置，

前期必先查明原因，定性分类，才能在后续评估程序中反映其真实价值，

并在拍卖程序中向竞买人披露真实完整的权属登记信息。

龙湾区法院在对权属瑕疵农村集体土地房屋进行分析研判后，得出

目前可纳入司法处置范围的权属瑕疵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有三类：有土地

使用权但无房屋所有权证的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有房屋所有权证但无土

地使用权证的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原双证齐全但经整体拆除重建的农村

集体土地房屋。

根据2012年最高法关于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无证房产依据

协助执行文书办理产权登记有关问题的函》的通知（法［2012］151号），执

行程序中处置未办理初始登记房屋时，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原则上进

行“现状处置”，即处置前披露房屋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现状，买受人或

承受人按照房屋的权利现状取得房屋，后续的产权登记事项由买受人或

承受人自行负责。龙湾区法院于是参照文件精神，对该院辖区范围内的

权属瑕疵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原则上按“现状”进行司法处置。

龙湾区法院在推进该项工作过程中，本着“查明现状”的原则，对每一

例权属瑕疵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均进行现场勘查、测绘，并向相关职能部门

发出征询函。

为打破法院与职能部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作壁垒，该院与区政府

及相关职能部门，于2020年8月期间召开府院联席会议并出台会议纪

要，明确及规范三类权属瑕疵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司法处置程序。

程序规定，对于有土地使用权但无房屋所有权证的农村集体土地房

屋，由法院向资源规划分局发函征询是否具有规划审批手续（征询函中应

附土地档案、导航定位图等土地现状材料），资源规划分局应在15日内明

确答复。对于仅有房屋所有权证无土地使用权证的农村集体土地房屋，

由法院向不动产中心征询该房屋是否有土地权源登记，不动产中心应在

15日内明确答复。如无土地权源登记，法院向房屋所有权人明确告知按

照无土地权属登记现状拍卖，不动产中心根据法院拍卖或变卖执行裁定

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在系统后台中备注已经司法拍卖并将相关材料存档，

但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登记。对于原双证齐全，但经整体拆除重建

的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法院拍卖时应告知买受人房屋整体拆除风险，但拆

除后买受人有权向资源规划分局、住建局等部门申请按照原房屋所有权、

土地使用权的登记进行重建，重建审批不受买受人资质、一户一宅等政策

限制，相关职能部门应予以准许。不动产中心根据法院拍卖或变卖执行

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原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过户手续。

2020年1月至今，龙湾区法院已处置权属瑕疵农村集体土地房屋12

处，处置金额达1209万元。

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及时实现

在伍某与项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温州市龙湾区法院决定启动权

属瑕疵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司法处置程序，通过瑕疵披露、现状拍卖原则对

涉案房屋委托评估拍卖。

委托评估时，该院明确告知评估机构该房屋的权属瑕疵问题，确保评

估结果能够反映真实价值。经评估公司实地勘测，该房屋现建筑面积约

为325平方米，评估价格为65万元。

此后，龙湾区法院在淘宝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该房屋，并将权属瑕

疵披露作特别说明，后一竞买人以46万元的价格竞得该房屋，债权人的

债权最终得以实现。

省高院曾提出，要让“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走在全国前列，龙湾区法

院积极响应号召，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创新农房处置模式和工作机制，全力打造权属瑕疵农村集体土地房

屋司法处置“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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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我 举

报！项某有间房，6

层高，很值钱，希望

你们能尽快处置。”

近日，温州龙湾区法

院收到伍某的举报。

此前，龙湾区法

院在受理伍某与项

某买卖合同纠纷案

时，判决项某向伍某

支付货款 46万元，

后因项某未履行生

效判决，伍某向区法

院申请执行。

根据伍某提供

的财产线索，执行法

官前往现场核实，发

现确有伍某所说的

房产。但经不动产

登记信息比对，法官

查明该房屋系在农

村宅基地上所建，即

平时所称的“农村集

体土地房屋”，证载

建筑面积121.44平

方米，占地面积63.4

平方米，证载为2层

楼房。

执行法官随即

向房管、国土、规划

等职能部门征询，确

认该房屋为违法建

筑，系项某将原2层

楼房拆除后未经审

批而翻建成 6层楼

房。此房屋虽双证

齐全，但经整体拆

建，是否可以司法处

置，成为执行法官面

临的难题。

前不久，在龙湾

区法官的努力下，该

案终于尘埃落定。

近年来，该院着

眼全局、主动作为，

充分发挥执行职能

作用，及时总结权属

清晰农村集体土地

房 屋 司 法 处 置 经

验，创新权属瑕疵

农村集体土地房屋

司法处置模式，全

力打造龙湾法治建

设“金名片”。


